附件4：

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医学哲学学会关于江苏省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招标与监管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

为支持会员积极参与学术研究，我三学会正式启动科研项目招标与制定相关监管制度如下：

1 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学会会员；

2 项目选题必须符合学会宗旨与学科界域；

3 项目申报程序为本人申报、填表、学术委员会评审、公示、正式立项、下达通知文件和立项证书；

4 学术委员会必须进行中期检查与日常的监管；

5 完成项目后由本人在规定时限内提出结题申请，并按规定组织结题；结题形式和成果种类必须为正式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正式出版的专著等出版物；非特殊情况，研究报告不可作为终期成果；

6 如课题组违反有关规定或由于主观责任原因，逾期未完成课题，委员会有权给与相应的处理，并视情况，扣除部分经费；

7 申请表由本学会制表；

8 委员会根据项目研究内容、参考项目申请金额给与资助，提倡项目负责人单位给与配套资助；项目经费暂定最高限为10000元，起点为200元，并设立“立项经费自筹”类。

江苏省卫生法学会、江苏省医学伦理学会、江苏医学哲学学会

                                                          2011年3月10日

